
不不少少开开发发商商证证件件不不全全就就卖卖房房
没有土地证、预售证，却以“低价团购”等名义诱惑消费者

新消法
新权益
新责任

本报记者 李园园

虽然房地产市场监
管比以前严格了，但是
在烟台，仍然有项目顶
风作案，在没有土地证、
预售证的情况下，违规
销售商品房。而买这样
房子的市民，除了对购
房常识不了解以外，多
是为了图个便宜。买没
有土地证、预售证的房
子，暗藏很多风险，购房
者一定要注意。

去年11月份，在芝罘区上班的赵先
生看中了北上坊旧村改造项目富春山居
小区的房子，便交了认筹金。“当时知道
开发商没有预售证，但是图房子便宜，也
相信开发商很快能把预售证办下来，就
交了认筹金。”赵先生说，可是现在该项
目的预售证还没下来，退了认筹金吧，又
怕再也买不到那么便宜的房子了，与其
他项目相比，这个项目的售价算低的了。

而在辰源雅景购房的不少消费者也
正在发愁。在开发商没有土地证、预售证
的情况下，不少消费者以“团购”的名义，
图着价格便宜，和开发商签订了一份“团
购预留房协议书”。而今，土地证还没有

办出来，预售证也不知道何时能办出来，
不少消费者叹气：“买这个房子让我们很
忐忑，很受伤。”

在烟台，不少开发商证件不全就违
规售房。一方面，开发商利用“低价团
购”、“内销”等名义，诱惑消费者购买；另
一方面，消费者明明知道存在潜在风险，
仍然贪图便宜，铤而走险。

烟台市住建局相关人员介绍，开发
商没有土地证、预售证等就公然销售商
品房，后期容易出现一房两卖、卷款逃跑
等风险，消费者购房时一定要查看开发
商证件是否齐全。消费者最好选择有实
力的开发商开发的楼盘。

在购房过程中，消费者购买证件
不全的房子，暗藏着很多风险。烟台
房产圈一业内人士说，买没有土地证
的房屋，花住宅的钱，到手的可能是
公寓或小产权房。

在开发商没有土地证的情况下，
难说该土地的性质是商业用地还是
住宅用地，买了这样的房子，后期会
遇到很多麻烦。烟台一业内人士说，
尤其是旧村改造的房子，可能土地性
质还没变更过来，说不定是集体土地
呢！如果到时候土地性质变更不过
来，业主买到的就是小产权房，不受
法律保护。

此外，没有土地证，后期的商品
房预售许可证等证件就下不来。没有
预售许可证，就以“团购”的名义卖
房，风险也不小。买没有预售证的商
品房，不能受到法律充分保护。如果
出现问题，因开发商预售行为违规，
所以买房人只能向开发商要求返还
预付款和赔偿损失，当开发商没有财
产时，买房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
障。另一方面，当开发商取得预售许
可证以后，将买房人的预购商品房与
第三人订立预售合同并登记备案，出
现一房两卖的情况，买房人主张该预
购商品房的权利也难以得到保障。

所以，买房人不论是支付部分房
款还是全部房款，只要是在开发商未
取得预售许可证的情况下“内部认
购”、“内部团购”，均不能受到法律保
护。

本报记者 李园园

证件不全楼盘

暗藏多种风险
不少消费者贪图便宜，铤而走险

据了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下发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完善
商品住房预售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中
明确规定：未取得预售许可证的商品住
房项目，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进行预售，
不得以认购、预订、排号、发放VIP卡等方
式向购房者收取或变相收取订金、预订
款等性质的费用，不得举行任何展销活
动。预售商品房必须取得《商品房预售许
可证》，禁止无证预售。

一个合法正规的房地产开发商，必
须具备齐全的“五证”、“二书”。所谓“五
证”，是指《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销
售预售许可证》；“二书”是指《住宅质量
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这也是法
律对销售方的基本要求。

开发商“五证”

一个也缺不得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商品房销售预售许可证》

《住宅质量保证书》

《住宅使用说明书》

正规合法的开发商须具备
“五证”“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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